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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扶持政策是否有效促进农民增收——基于中部

地区实证分析
吴昊天

重庆三峡学院，重庆市万州区，404100；

摘要：本文基于 2014-2021年中部六省县域面板数据与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以“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

政策为外生冲击，构建双重差分模型（DID）评估农村电商扶持政策对农民增收的效应。研究发现：政策使中部

地区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 23%，对低收入农户、粮食主产区和电商基础薄弱县的效应更显著。研究为中部地

区优化电商政策、推动共同富裕提供了经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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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拓展农民致富增收致富渠道，促进农民稳定增收，

是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卢丽媛等，2025）
[1]
。

在当前数字经济背景下，农村电商发展迅速，尤其在促

进农村居民增收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许玲玲等，2024）
[2]
。同时在乡村振兴战略与数字经济深度融合的背景下，

农村电商作为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受到国

家层面的高度重视。2015 年以来，国务院先后出台《关

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十四五”

电子商务发展规划》等政策文件，明确将农村电商作为

促进农民增收、缩小城乡差距的关键路径。据商务部数

据，2022年全国农村网络零售额达2.17万亿元，较2015

年增长4.8倍，农村电商已成为激活农村经济的新引擎。

而中部地区作为我国粮食主产区和人口密集区，农村发

展对全国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具有关键意义。

长期以来，我国城乡二元结构导致农村地区在基础

设施、市场资源、产业升级等方面显著滞后于城市。2022

年中部六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东部地区的

72%，城乡收入差距达 2.31:1。在此背景下，农村电商

被视为破解城乡发展失衡、激活农村经济活力的关键抓

手。随着 5G、大数据、物联网等技术的普及，电子商务

作为一种全新的商务方式，逐渐成为推动乡村经济增长

和提升其韧性的重要力量（林静雲，2025）
[3]
。

推进电子商务与农业的深度融合，是激发农业新质

生产力的新动力，农村电商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曹增栋等，2025）
[4]
。2014-2020 年，全国累计建

成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心和物流配送中心 2300 多个，

村级电商服务站点 14.8 万个，带动 832 个国家级贫困

县网络零售额年均增长 26%。

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促进农民增收，是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的核心命题。在数字经济浪潮下，互联网与

电子商务的蓬勃发展，促使农村电子商务成为驱动产业

升级、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的重要引擎（刘慧等，2025）
[5]
。在乡村振兴战略的推动下，电子商务作为新经济形

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促进农村地区经济发展、优化

产业结构、拓宽农民收入渠道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史

顺平，2024）
[6]
。

自农村电商扶植政策实施以来，农村电商的高质量

发展仍面临许多挑战（黄院芳等，2025）
[7]
。东部地区

农村电商已进入自我驱动阶段，而中西部地区仍依赖政

策扶持。

现有研究多聚焦全国层面或东部地区，对中部地区

的针对性分析不足。双重差分模型（DID）能够有效控

制区域异质性和时间趋势，是评估政策净效应的理想方

法。本文以中部六省（山西、河南、安徽、湖北、江西、

湖南）为研究对象，利用中国县域统计年鉴面板数据与

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微观数据，构建“示范县—

非示范县”双重差分模型，系统评估农村电商政策对中

部地区农民增收的影响效应、异质性特征及作用机制。

研究结论不仅丰富农村电商政策评估的学术文献，更为

中部地区精准制定政策提供实践参考。

关于农村电商的影响，学者们从宏微观的角度进行

了广泛的探讨（姚利好等，2022）
[8]
。既有研究普遍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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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村电商政策通过拓宽销售渠道、降低交易成本和

促进产业升级实现农民增收。部分研究发现，农村电商

通过地区资源禀赋、农户资本投入而影响农民增收（刘

佳等，2021）
[9]
。杨瑞等

[10]
通过实证分析，农村电商的

发展能通过提升农村人力资本和农业技术的途径从而

达到提升非农就业的目标。张海霞等则指出，农村电商

提高非农就业促进农民增收
[11-12]

。王瑞峰
[13]
发现，农村

电商主要通过创新赋能效应、经济增长效应实现农民增

收。何珮珺等
[14]
认为，农村电商通过促进农村产业聚集

和扩大农产品市场需求的方式提升乡村经济韧性。

在政策评估领域，DID 模型被广泛用于分析电商政

策的经济影响。尹志超等
[15]
通过多时点双重差分计量模

型检验电商下乡政策能否有效缩小农村家庭消费不平

等。周立等
[16]
研究通过双重差分模型检验“淘宝村”数

量规模扩张，对乡村振兴水平有明显正向提升作用。杨

进
[17]
利用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探讨电商示范县政策对

共同富裕的影响，其研究发现电商示范县政策有效推动

河南省迈向共同富裕。孙大禹
[18]
运用 PSM-DID探究农村

电商对农户收入的影响程度和内在机理，研究显示，受

教育程度高和身体状况良好的农户，电商的收入增效较

为明显；对经营性收入和非经营性收入带来的增幅同向

显著。

然而，现有研究较少关注政策对不同收入水平农户

的异质性影响，且对中部地区的针对性分析不足。

1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

1.1 理论分析

农村电商扶持政策对农民增收的影响是一个涉及

技术采纳、产业变革与区域差异的复杂过程。本研究基

于电子商务接受理论、创新扩散理论和区域发展理论，

构建“政策工具—作用机制—异质性效应”的理论框架，

系统解析中部地区农村电商政策促进农民增收的内在

逻辑。

（1）电子商务接受理论（TAM）与技术采纳门槛：

农村电商通过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缩短流通链条，显

著提升农户的市场议价能力与收入水平（张海霞，2020）
[19]
。而农民对电商的采纳行为是政策发挥作用的前提，

而中部地区农民面临双重门槛：一是数字技能缺口

（2023年中部农村居民互联网普及率 68.7%，低于东部

12 个百分点），二是传统交易习惯束缚（超 40%的农户

仍依赖本地集市交易）。政策通过电商培训、公共服务

中心建设降低采纳成本，提升农民对电商“有用性”和

“易用性”的感知，推动从“不愿用”到“主动用”的

转变。

（2）创新扩散理论（IDT）与政策催化效应：农村

电商的兴起推动了农产品标准化生产、品牌化运营和质

量追溯体系的建立，使农业生产者更加注重产品质量和

生产标准（谭词等，2022）
[20]
。中部地区农村电商发展

普遍经历“政策试点—示范带动—全域推广”三阶段：

2014年首批国家电商示范县（如河南宁陵、安徽岳西）

作为“创新先驱者”，通过成功案例（如宁陵黄金梨电

商销售额年增 50%）降低农民不确定性认知；政策进一

步培育“早期采纳者”（如返乡创业网商），通过“示范

户—周边农户”的人际传播网络，加速技术扩散。

（3）区域发展理论与中部地区特殊性：中部地区

作为“过渡地带”，兼具农业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

30%）和劳动力输出地（外出务工人口超 1.2 亿）的双

重特征，面临“农业大而不强”“人才外流严重”的困

境。政策设计需针对区域痛点，形成“政策适配—区域

响应—收入增长”的闭环。

1.2 研究假说

基于上述机制，农村电商扶持政策对中部地区农民

增收的作用机制可归纳为三大效应，本文通过农村电商

扶植政策对农民收入产生的三种效应路径提出以下假

设：

农村电商扶持政策通过建设县级电商公共服务中

心、乡村物流站点，改善“农产品上行”通道，打破了

传统流通模式的限制，使农产品可以面向全国乃至全球

市场销售，提高了农产品的市场价值和农业附加值（王

萍萍等，2025）
[21]
。同时，电商平台减少中间环节，降

低信息搜索成本和议价成本，提升农民议价能力。

H1：农村电商扶持政策通过拓宽销售渠道、降低交

易成本，对农民收入产生显著正向影响，直接促进农民

增收。

农村电商扶持中部地区内部差异显著：粮食作为日

常必需品，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从大型超市到街边小店，

从线上平台到线下实体，销售渠道多样，导致利润空间

有限。而河南、安徽作为粮食主产区，政策对大宗农产

品电商的促进作用有限；山西、江西山地较多，政策对

特色农产品（如红枣、脐橙）的品牌化效应更强。此外，

低收入农户可能因初始资本不足，对政策的敏感度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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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电商扶持政策的实施对促进当地农民增收会有一

定的边际效应与后发优势，因此该政策的实施可能会对

低电商基础水平区县的农民的收入产生更大的影响。

H2：政策效应在低电商基础水平、非粮主产区及低

收入农户群体中存在显著差异，其中非粮主产区的规模

效应更突出，特色产区的品牌效应更显著，低收入农户

的边际效应更强。

2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及模型构建

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主要内容为三个部分：政策数据、

农户数据、县域数据，各项数据详细来源在下文详细罗

列。

政策数据：商务部“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

县”名单（2014-2020年六批），中部六省六期累计示范

县观测值 2023 个，非示范县 2426 个，政策实施年份以

各省首批示范县认定时间为准（如河南 2014 年、湖北

2015 年）。

农户数据：2014-2021年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部六

省样本，筛选各区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共 4452 个，

获取人均可支配收入、宽带覆盖率等情况（各个区县接

入宽带户数/年某总户数）等信息。

县域数据：根据各省统计年鉴，收集县域 GDP、农

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固定宽带普及率、快递网点密

度（个/乡镇）、农产品网络销售额等指标。

2.2 变量说明

（1）被解释变量。本文的被解释变量为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衡量农村居民经济

福祉的核心指标，包含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

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四大类（杨丽娟等，2023）
[22]
。

（2）核心解释变量。本文的核心解释变量为以下

内容。政策虚拟变量（Treat）：处理组（示范县）取值

1，控制组（非示范县）取值 0。以商务部 2014-2020

年六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名单为依据。

（3）控制变量。本文从县域基本特征、县域经济

特征、电商基础设施、产业特征选择相关控制变量。

表 1 变量说明与描述性统计结果

变量名称 变量说明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元） 13,512 5,200 2,541 44,984

核心解释变量

所在区县在观测年度是

否为“电子商务进农村
示范县”

所在区县在观测年度是否为“电子商
务进农村示范县”；处理组（示范县）
取值 1，控制组（非示范县）取值 0；
政策实施后年份取值 1，之前取值 0

0.274 0.446 0 1

控制变量

县域人口数量 县域人口数量（万人） 44.36 31.48 0.117 215.8

县域劳动力占比
所在区县第一、二、三产业就业人口/

总人口（%） 0.525 0.163 0.0746 0.909

教育发展指数 所在区县每百人中中小学生教师数 0.977 0.727 0.147 9.395

人均 GDP 所在区县人均 GDP（万元） 4.524 3.018 0.527 25.42

宽带入户数 所在区县宽带入户数量（户） 97,810 162,698 11,464 2,515,031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
所在区县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万千

瓦时）
25,317 11,070 4,347 70,138

涉农企业数 所在区县涉农企业数量（家） 911.1 872.9 46 15,714

注：在实证过程中，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宽带入户数、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人均 GDP 取对数。

2.3 实证模型设

为验证农村电商扶植政策是否有效促进中部农民

增收；本文构建如下基准 DID 模型：

Incomeit = α + βTreati × Postt + γXit + μi + λt

+ εit

其中，i 表示县域，t 表示年份；u i 为县域固定效

应，控制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不随时间变化的因素；

λt为时间固定效应，控制宏观经济周期影响；εit为随

机误差项。核心参数β表示政策对中部地区农民收入的

净效应。

3 实证估计结果分析

3.1 基准回归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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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报告了“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

策对政策实施区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作为基

准回归方法，表 2（1）列报告了线性最小二乘法（OLS）

的回归结果。表2（2）列和（3）列的回归结果显示，

逐步添加时间固定效应、个体固定效应和控制变量后，

“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的系数均显著

为正。本文以表 2（3）列报告的估计结果作为基准回归

结果，相比与所在年份未实施“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政策的区县，实施了“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政策的区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提高 23%。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1） （2） （3）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系数 标准误

“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政策

-0.114*** 0.013 0.027*** 0.002 0.023*** 0.003

县域人口数量 -0.000*** 0.000

涉农企业数量 0.000 0.000

人均 GDP的对数 0.054*** 0.006

宽带入户数的对数 0.012*** 0.004

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的对数 0.059*** 0.015

县域劳动力占比 -0.023* 0.012

教育发展指数 0.041*** 0.011

R2 0.018 0.973 0.995

观测值 4,452 4,452 4,197

注：①***和**分别表示 1%和 5%的显著性水平；②标准误为稳健标准误；③（2）列和（3）列的固定效应已控制。

3.2 稳健性检验

基准回归的结果依赖于平行趋势检验，但依然可能

存在某些遗漏变量导致模型得到的结论收到挑战。因此

本文开展一系列的安慰剂检验，进一步检验基准研究结

果的合理性。

第一，将“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

创造时间提前，构造伪政策冲击。“国家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政策的实施时间在各个省份与区县是多

期双重差分法进行因果诊断的关键。在真实的“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实施时间进行人为调整，

分别将实施政策提前 4年与 5年，构造伪随机政策变量

进行安慰剂检验。实证结果所示（见附录 1），“国家电

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的估计系数均不显著，

通过了安慰计检验。佐证了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第二，为了防止极端值的存在对基准回归的结果产

生干扰，因此本文对核心解释变量“国家电子商务进农

村综合示范县”政策与被解释变量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的对数进行 1%的缩尾处理，结果所示（见附录 2），回

归结果依旧显著，进一步证明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第三，将被解释变量替换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主要目的

是转变农业发展方式，带动农民增收同时带动了农村物

流、包装等相关产业的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提

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因此，对各区县城镇居民影响较

小，因此本文将被解释变量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替换为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进行安慰剂检验。检验所示

（见附录 3），该政策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表明电商扶持

政策的实施仅对所在区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产生影

响，与“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的目标

一致（吴昕桐等，2024）
[23]
。

第四，采用新的估计方法。基准回归采用了多期双

重差分的估计方法，为了检验估计方法的稳健性，本文

采用 PSM—DID 重新进行估计（孙顶强等，2024）
[24]
。

在估计之前首先进行平衡结果检验，检验结果所示（见

附录4），通过了平衡性假设检验。

本文在通过平衡结果假设检验后，进行 PSM—DID

进行回归，得到结果所示（见附录 5），在使用 PSM—DID

估计方法时，“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

的实施能够显著提升该政策示范县的农民人均可支配

收入。由此表明，基准回归的稳健性。

4 异质性分析

在不同的经济环境的条件下，“国家电子商务进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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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对农民群体的收入产生异质性影响。

本文从农户收入、是否为粮食主产区与电商基础分组讨

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对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影响的异质性。

4.1 按农业类型分组

河南是我国粮食主产区和粮食生产大省，粮食总产

稳居全国第二，连续七年稳定在 1300 亿斤以上，约占

全国粮食产量的 1/10，其中小麦产量占到全国的 1/4，

全省主要农作物良种覆盖率超过 97%，良种对粮食增产

贡献率超过 45%，年产小麦种子 36 亿斤、约占全国的

38%，玉米、花生、芝麻等育种水平在全国保持领先优

势，因此河南能够代表粮食生产省份。山西山多地多、

地貌多元、气候多样，这种独特的资源禀赋决定了山西

农业的出路在于“特”和“优”，山西是全国核桃生产

大省，核桃产量常年位列全国前 5位。全口径水果产量

及园林水果产量持续增加，主要园林水果有苹果、桃、

梨、红枣等。此外，山西禽蛋产量常年位列全国第 9位。

同时，拥有众多特色农产品品牌，累计培育了山西小米

等 12个省级区域公用品牌、运城苹果等 46个市级区域

公用品牌，地理标志农产品数量位列全国第四。因此在

中部地区山西做为特色农产品省份。因此本文将河南做

为粮食主产区代表，山西做为特色农产品省份代表，讨

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对农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的异质性。异质性检验所示（见附录 6）“国

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在河南与山西对农

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促进作用均正向显著，而政策对山

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显著优于河南（13%）。

4.2 按收入水平分组

考虑到不同收入的农民会对“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政策的关联程度不同，因此本位对收入前

25%（高收入组）、后 25%收入（低收入组）的农户构建

“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的交互项进行

回归，从回归结果可见（见附录 7），“国家电子商务进

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对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影响逐

渐减弱，即“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对

低收入组农户影响较高。说明“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

合示范县”政策有利于缩小农户之间收入差距，降低农

村收入的不平等。

4.3 按电商基础分组

不同电子商务基础的区县将会影响“国家电子商务

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在该区县的实施效果，电子商

务基础较好的区县对会为“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

范县”政策的实施提供较好的数字基建，但该政策对当

地农民可支配收入的增收程度可能没有低电商基础水

平区县带来增加效应大，低基础地区往往缺乏物流网点、

网络覆盖、电商服务站等基础设施，政策投入（如建设

物流站点、铺设光纤）能直接解决“电商入场门槛”问

题。高基础地区已具备成熟物流网络，政策再投入基础

设施的边际效益递减，难以显著提升流通效率。因此，

本文将当地宽带入户数做为衡量电商基础分组的指标，

将前25%做为高水平组，后 25%做为低水平组分别与“国

家电子商务进农村综合示范县”政策构建交互项进行回

归，回归结果所示（见附录 8）。“国家电子商务进农村

综合示范县”政策对低水平组与高水平组的农民人均可

支配收入都产了显著的正向效应，而该政策对低水平组

的促进效应优于高水平组。

5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研究通过对中部地区的实证分析，深入探讨了农

村电商扶持政策与农民增收之间的关系。结果显示，农

村电商扶持政策在促进农民增收方面成效显著。政策推

动下，电商基础设施得以完善，网络覆盖更广泛，物流

配送效率提升，降低了农产品上行成本，拓宽了销售渠

道，直接增加了农民销售收入。同时，电商发展带动了

相关产业发展，创造了更多就业机会，农民通过参与电

商产业链各环节，如农产品加工、包装、物流服务等，

实现了多元化增收。

然而，当前农村电商发展仍存在一些制约农民进一

步增收的问题。部分地区农产品标准化程度低，品质参

差不齐，难以满足电商规模化、品牌化发展需求；电商

人才匮乏，农民对电商运营、营销推广等技能掌握不足，

限制了电商业务的拓展；物流配送“最后一公里”问题

在一些偏远农村尚未完全解决，物流成本依然较高。

基于上述结论与问题，提出以下政策建议：一是加

强农产品标准化建设，制定并推广统一的农产品生产、

分级、包装标准，引导农民和农业企业按标准生产，提

升农产品品质一致性，增强市场竞争力。二是加大电商

人才培养力度，开展多层次、多样化的电商培训课程，

针对农民、返乡创业者等不同群体，内容涵盖网店运营、

直播带货、数据分析等实用技能，培养本土电商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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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持续优化农村物流体系，政府可通过补贴、政策优

惠等方式，鼓励物流企业在农村增设网点，发展共同配

送、冷链物流等，降低物流成本，提高配送效率。通过

这些政策的完善与落实，进一步释放农村电商潜力，实

现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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